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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學校運用「財物(動產)交流

資訊」平臺辦理財物移撥處理計畫 
一、緣起：配合本府開源節流計畫，推動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以下簡

稱「各機關學校」)積極運用「財物(動產)交流資訊」平臺(以下簡

稱「交流平臺」)提供堪用財物資訊，並進行財物移撥媒合，以提升

財務效能撙節支出，避免資源浪費。 

二、說明：各機關學校經管市有財產，係由各機關學校依其政策及業務

所需購置、徵收或以其他方式取得並加以運用，均有其使用特性，

應依其目的事業主管法令管理使用，爰各機關學校對所經管之財

物，應充分掌握其使用用途、方式及效能，如發現有多餘、堪用並

可供流通使用之財物時，則應透過交流平臺辦理媒合交換；如不堪

使用之財物，應循報廢(損)程序辦理。 

三、實施對象：各機關學校。 

四、實施期程：112年 1月 1日起至 115年 12月 31日止，按年實施。 

五、實施方式： 

(一)撥出機關： 

1、 定期：各機關學校對使用中之財物，每一會計年度，應至少 

實施定期盤點一次，使用單位或財產管理單位如發現有多餘

且堪用之財物，應主動釋出供機關內部其他人員或其他機關

使用。 

2、 不定期：各機關學校得實施不定期盤點或不定期檢視各財物

保管人實際使用情形，使用單位或財產管理單位如發現有多

餘且堪用之財物，應主動釋出供機關內部其他同仁或其他機

關使用。 

3、 各機關學校經管之財物，如經各該機關評估無保留使用之必

要，應將該等財物資訊(包含照片)上傳至交流平臺供需用機

關評估合適與否，如獲需用機關來電或線上預約確定辦理移

撥使用，應使用交流平臺移撥功能辦理財物移撥作業。 

(二)撥入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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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期：各機關學校應定期透過交流平臺傳送各機關學校刊登

之堪用財物資訊，供機關內部同仁評估有無適合移撥供本機

關使用之財物，以機關行政一體評估財務效能，輔以提升業

務處理效率。 

2、不定期：各機關學校於採購前應先至交流平臺查詢是否有符

合本機關使用之財物，如有適合移撥供本機關使用之財物，

應以移撥交流代替購買。 

3、各機關學校經評估交流平臺之財物資訊，如有使用需求，得

聯繫或現場勘物後，至交流平臺辦理預訂作業，並聯繫撥出

機關運用交流平臺辦理財產移撥作業。 

六、 獎勵範圍： 

(一)組別：分為一級機關組、二級機關組、區公所組、市立國中及

高中組、市立國小及幼兒園組，共 5組。 

(二)計分對象：運用交流平臺辦理財物移撥且成功移撥 1 件以上之

機關學校為計分對象。 

(三)計分限制：財物於購置日起 2 年內移撥，不納入移撥貢獻率計

算。 

(四)計分方式：各組分別計分，按各機關學校運用交流平臺辦理財

物移撥之個別貢獻度占整體貢獻度(100%)比例作為計分標準：

運用交流平臺辦理財物移撥貢獻率＝ 

 

七、獎勵方式： 

(一)各組分別計分，評核結果符合計分對象者，取前 10%名次予以獎

勵(以無條件進位方式計算，以下同)；前 5%名次機關學校，給

予主辦人員記功 1 次(每一機關學校 1 名)及督辦或協辦人員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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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 1 次(每一機關學校 1 名)敘獎額度；其餘名次機關學校，給

予嘉獎 2次敘獎額度(由各機關學校依貢獻度分配)。 

(二)當年度透過交流平臺總移撥件數或總移撥金額高於前一年度

時，推動本計畫業務著有績效之人員，得依「臺中市政府及所

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案件處理要點」酌予獎勵。 


